
1999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正式成立。

煤矿安全监察实行垂直管理、分级监察的管理体制。

（一）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特点

1. 垂直管理体制

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到各煤矿

安全监察分局实行垂直管理，人、财、物全部归中央负责，包

括监察装备、人员的工资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它不同于质检

、工商等行政执法部门，实行的是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



（一）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特点

2.监察和管理分开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不承担煤矿安全管理的职责，只实行对煤

矿安全的监察职责，煤矿安全管理的政府职责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承担。

3.分区监察

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的设置不是以现有行政区域为基础，而是

根据煤矿安全工作的重点，在大中型矿区和煤矿比较集中的地区，

往往一个煤矿安全监察分局的监察范围包括多个行政地市和县。

它不同于质检和工商的行政执法，以现有行政区域划分为依据。



（一）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特点

4.国家监察

基于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实行是上下垂直的管理体制，与地方

政府没有人、财、物的关系，因此，它是代表国家行使对煤矿安

全的监察职能。





1.监督检查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与煤矿企业贯彻实施煤矿

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的情况。

2.参加有关安全会议，查阅有关资料，随时进入煤矿企业作

业场所对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察。

3.参与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和工程竣工验收。

4.监督检查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施工的情况。

5.检查煤矿企业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矿山救护队员培

训和资格认证的情况。



6.监督检查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7.监督检查煤矿设备的安全认证和运行情况。

8.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存在隐患的煤矿企业下达整改

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9.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可决定采取临时

处置措施，或根据具体情况下达停产通知书，责令停止作业，

撤出人员，事后报告煤矿安全监察机关。

10.对事关煤矿安全违法行为，依照有关规定做出行政处

罚或提出处罚意见，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



11.监督检查煤矿企业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提取和使用的情

况。

12.监督检查煤矿企业职工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的情况。

13.依照有关规定参加煤矿企业伤亡事故的抢救和调查处理，

提出事故处理建议。

14.受理对煤矿安全违法行为的举报。

15.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6.煤矿安全监察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一）煤矿安全监察的方式

1.日常监察：日常情况下进行的监察工作，这种监察具有随

机性，亦称常规监察。

2.重点监察：对重点事项的监察，如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察

等。

3.专项监察：针对某一时期的煤矿安全工作重点，组织专项

监察。如当前煤矿专项监察的重点是瓦斯治理和停产整顿，专项

监察高瓦斯和突出矿井是否按照规定进行瓦斯抽放，是否安装监

测系统，该停产整顿或关闭的矿井，是否停产了、关闭了。

4.定期监察：根据煤矿安全工作的重点时期，定期组织的监

察。年初，经过春节后，矿井恢复生产，年底，突击生产，都容

易发生事故。












